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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3488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分別說明提出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、「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

檢討報告」及「變更內容對照表」的時機。（25 分）

二、依據「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」第 12 條規範主管機關之分工，請說明

何種開發行為類型係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」為必然之主管機關？並列舉四

項係屬「中央主管機關」為必然審查及監督之開發類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依據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應實施環境

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「園區」意指為何？並請說明「園區」開發應評估

事項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開發單位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時，關於開發基地現況應檢附何種

文件？若開發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區者，應辦理之事項為何？（25 分）


